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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苑長遠安置方案昨日出爐。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林家輝及何鉅業均表示，宏福

苑原址重建因技術和法律等多重難題而難以實現，特區政府推出的收購安置方案，已充

分考慮災民實際居住需求，收購價公道且提供多元置業選擇，既能解決災民居住難題，

亦兼顧人道關懷，是當前最具可行性的解決方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茗

測量師：收購價公道兼顧人道關懷
特設銷售計劃選擇多元 九龍灣盛緻苑屬筍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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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灣盛緻苑預計2026年第四季入伙。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宇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蕭景源）特區政府專門支援宏
福苑火災受影響居民的「一戶
一社工」措施推出近3個月，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由於宏福
苑每戶居民的需求不同，政府
對「一戶一社工」服務不設時
限，並會因應居民的需求調整
服務頻率。
孫玉菡表示，政府沒有為

「一戶一社工」制定一個特定
的完結時間，是因為宏福苑居
民的需要變化很大，「例如當
居民陸續入住長遠居所後，所
需支援減少。隨着有些戶數慢
慢不需要（社工支援），同事
就可以騰出時間做其他事。但
有些住戶的需求是長期，那我
們都一定會長期投入去幫他
們。」

向社工提供行政支援
由於服務性質特殊且需長期
跟進，孫玉菡強調，明白社工
工作辛苦，政府已盡量提供行
政支援，例如因應社工工作量
及工時增加，包括有社工在下
班後探望居民，政府已放寬了
社工申領交通津貼、超時工作
補假安排等。

「投身社工的同事，一定是對做社工
有抱負，有一定使命感。當然大家都明
白，社工都是人，都要顧及自己的家
庭、自己個人，這個我們都明白。所以
社署在行政支援方面，盡量提供便利給
我們的同事。我覺得最重要，是要得到
社會大眾的認同和支持，大家都會盡力
而為。」他說。
孫玉菡表示，隨着宏福苑居民的需要改

變，整個「一戶一社工」服務會動態發
展，政府會因應社工需要提供彈性安排。

「
一
戶
一
社
工
」服
務
不
設
時
限

法律界：平衡政府財政約束與居民承受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龍）特區政府昨日公
布宏福苑長遠居住安排方案，多名香港法律界人士
昨日表示，政府針對每戶災民的不同需要與處境，
提供切實可行的選擇，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認同方案
是符合情理的。他們指出，就收購價格方面，顯示
政府希望切實解決居民的安居問題，同時在現實財
政約束與居民實際承受能力之間作出平衡。從法律
角度而言，若不接受方案，居民所有之權益便如一
般火災受害者的權益一樣，只具有整塊地的某一個
百分比的權益，其商業價值可說是非常低的。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在社交平台發
帖表示，政府公布的方案相信大部分人也會認同是
符合情理的。當中要留意兩大原則：一是所有業權
在基本法下是受保護的，因此政府必須尊重，業主
若不同意，政府不能強行收購，在這方面強拍條例
是不適用的；二是公帑是大家的，不是少數人的，
必須用得合理而不宜過於傾向某一群體。

個別地權價值非常有限
他指出，嚴格而言，一般火災業主只能依賴保險

賠償。賠償後、重建前，個別地權的價值非常有
限，甚至可能在商業上是沒有市場的。政府目前方
案是以火災前30年樓之價值安排換購或套現，從任
何角度看，也是一個盡量照顧到居民需求的方案。
從法律角度而言，若不接受，居民所有之權益便如
一般火災受害者的權益一樣，只具有整塊地的某一
個百分比的權益，其商業價值可說是非常低的。

作為宏福苑舊街坊的大律師梁美芬表示，就收購
而言，政府所提出的收購價格已屬盡力而為，顯示
政府希望切實解決宏福苑1,984戶居民的安居問
題，亦顯示政府已在現實財政約束與居民實際承受
能力之間作出平衡。至於樓換樓方案，政府按相同
業權收購價代業主在「特設銷售計劃」向房委會/
房協購買全新資助出售單位差額由業主以多除少補
方式處理，亦是一個合理可取的方案。她呼籲社會
各界盡力協助災民，在合理時間內落實安置安排。
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陳曉峰表示，政府在短時間內

深入研究多種方案，並針對每戶災民的不同需要與
處境，提供切實可行的選擇。
他從法律角度進一步指出，宏福苑涉及逾千戶小

業主，各單位情況千絲萬縷、各有不同，包括已補
地價與未補地價的單位、仍在供樓與已完成供款、

已繳付或尚未繳付大廈維修費用，以及不同居住人
數等，形成極為複雜的多元組合。

特設銷售計劃提供靈活性
他指出，若然每位小業主須各自獨立處理相關法
律程序，面對的將是漫長的訴訟及繁複的文件工
作，不單對個別家庭造成沉重負擔，更會令整個善
後進程嚴重拖延，對社會整體造成難以估量的損
失。他強調由政府主動介入統籌協調，是解決今次
事件最為關鍵的一步，亦是唯一能夠以最快、最有
效方式保障所有受影響小業主權益的途徑，讓社會
各界及廣大市民得以盡早回復正常生活。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傅健慈表示，宏福苑方案的

亮點，在於其充滿人情味的靈活性。方案不僅提供
了現金收購，更特設銷售計劃涵蓋十個資助房屋項
目，透過樓換樓為業主提供靈活性，讓受災居民有
得選擇，多除少補。

業主無需與保險公司周旋
他說，在法律層面，有人或會質疑：政府為何要
動用68億元公帑去拯救私人物業？這涉及政府在
極端災難下的「最後責任」問題：在火災發生後，
保險索償的複雜性成為壓在災民心頭的大石。政府
此次收購方案，巧妙地將保險索償權一併轉移給政
府。這意味着政府不僅是買樓，更是替災民「買走
了不確定性」。業主無需與保險公司周旋，無需等
待漫長的法庭裁決，即可即時獲得資金重啟人生。

林家輝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指出，政
府的特設銷售計劃提供3,900個單位，除

啟德啟陽苑、粉嶺百和路項目的呎價略高而需
小額補差價外，九龍灣盛緻苑、大埔頌雅路西
等多個項目呎價僅在6,000元至8,000元區間，
選擇多元且覆蓋不同區域，其中九龍灣盛緻苑

今年底即可入伙，是置業的優質選擇；大埔區相關
項目雖最快2029年入伙，但單位數量充足，能滿足
不同居民需求。

3900伙涵蓋不同區域
何鉅業表示，政府的方案以居民實際居住需求為
核心，「自願性收購的方式讓居民擁有更多自主選
擇，無論是領取現金另作置業規劃，還是選擇政府
提供的資助性房屋，都能匹配不同家庭實際情
況。」他認為8,000元至10,500元的收購價不僅反
映物業合理價值，更有一定溢價，充分體現政府的
關懷，而3,900個單位涵蓋不同區域，滿足災民的
多元置業需求。
受影響居民對多個資助房屋項目也表達興趣，
其中啟德啟陽苑和九龍灣盛緻苑合共有1,456戶感
興趣，1,168戶亦屬意大埔三個選址，何鉅業則認
為前期的興趣調查與最終決策未必一致，政府提
供的房源充足，居民在後續考慮收購價格、家庭
年齡結構等因素後，選址或會發生變化，且不同
年齡人士居住需求差異顯著，加上居民仍可以選

擇同區舊私樓及其他區域房源，或直接保留現金
規劃生活。

公帑開支屬合理可控
針對方案涉及的68億元收購成本，政府目前僅剩

餘28億元慈善捐款，需再投入40億元公帑，林家
輝認為有關開支屬於合理範圍且具可控性，「重大
災難事件中，如果政府都不去幫，就冇人可以幫
了，因為這麽大件事，沒有一個慈善團體可以獨立
或者聯合處理」，他指政府後續可獲保險公司的相
關賠償款，預計不少於10億元，故實際公帑投入會
低於40億元，且租金補貼僅為短期安排，政府要求
居民8月31日前確定置業方案，避免無限期補貼，
保障公帑使用效率。
何鉅業強調，動用公帑是基於人道主義的社會

開支，目的是彌補火災帶來的社會創傷、解決基
本受災居民的居住需求，數十億元投入在政府能
力範圍內，且能凝聚社會力量，意義重大。同
時，他認為方案的收購價已實現公帑使用與災民
關懷的平衡，既未無限量投入，亦能切實幫助災
民置業。

建專聯指棄重建正確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會長、建築師葉思進及香港建

設專業聯會理事、測量師蘇智成在網上發文指出，
今次安排尊重絕大多數居民的意願和現實條件，是

各個利益相關方的最大公約數，並強調政府決定收
購業權，放棄原址重建決定正確，符合絕大多數居
民的意願及實際需要。
帖文列出由政府收回業權的好處，包括讓業主能
盡快得到照顧，以及減少向保險索償的繁瑣過程，
並認為政府以特事特辦方式已向居民提供大量支
援，政府也須慎用公帑去提供補貼及支援，相信政
府的決定方案符合實際情況和居民意見，可讓有關
居民盡快上樓，實現其安居樂業盼望。

●觀塘安達臣道項目是宏福苑業主的選項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宇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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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日公布大埔宏福苑的長遠居住安

排方案，為受影響業主提供了一條清晰明確且

具盼望的重建家園之路。面對七座樓宇結構嚴
重受損、修復不符成本效益、市場機制完全失
效的困境，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情、理、法兼
備，其涵蓋的現金收購業權、「樓換樓」、優
先選購資助房屋等一系列選項，既體現了對業
主和居民的深切關懷與意願尊重，回應盡快解
決長遠安置問題的訴求，亦在妥善運用公帑責
任與社會公平之間取得良好平衡，是在現實條
件下最可行、最全面、最具人情味的選擇，讓
業主「有得揀」，讓未來有希望，值得社會支
持肯定，以助居民早日重建家園，重拾安居生
活。

特區政府提出的收購價，未補地價單位每平

方呎 8,000 元，已補地價單位每平方呎 10,500

元，較測量師學會早前的估算高出約三成。這

並非單純的市場交易，而是帶有恩恤性質的社

會援助。正如應急住宿安排工作組組長、財政
司副司長黃偉綸所言，居民痛失家園，生活面
臨重大困難，值得社會理解與支持。特區政府
以高於市場估算的價格收購，正是要在「法」
與「理」之外，注入「情」的元素，讓居民能
夠在失去家園後，仍有能力在市場上覓得安身
之所。

同時，方案提供多種選擇，讓業主可根據自

身情況作出決定。接受現金收購的業主，可自

行置業，彈性最大，亦能最快重新出發；若不

想處理大額現金，則可選擇「樓換樓」，透過

「特設銷售計劃」購買房委會或房協的新建資

助單位，價差以「多除少補」方式處理。而

且，「特設銷售計劃」提供近4,000個單位，

涵蓋九龍灣、錦田、東涌、啟德、將軍澳以至

大埔原區的新建居屋，最快的單位預計可於今

年第四季入伙，讓居民有機會在原區或鄰近區

域重置家園。當中，大埔頌雅路西將新建

1,500 個單位，主要提供與宏福苑面積相若的

400多方呎單位，回應居民希望原區安置的訴

求。

方案的多元選項設計既照顧到不同家庭的需
要，避免「一刀切」，真正讓業主「有得
揀」，而且彈性與效率兼備，同時更體現出以
人為本、以情為先的規劃思維，展現特區政府
在宏福苑長遠居住安排政策上，對居民不僅有
「量」的滿足，更具「質」關懷。

至於特區政府在揀樓次序上採取「先到先

得」原則，愈早接受收購，愈早揀樓，這安

排既符合高效理念，也給予業主清晰的誘

因，避免因猶豫不決而錯失心儀單位。畢竟

單位的坐向、樓層、位置各有不同，半年考

慮期雖不算長，但足以讓業主與家人商量、

諮詢專業意見、了解各選項的細節。特區政

府亦已成立逾百人的「解說專隊」，以「一

戶一社工」模式提供個別諮詢，協助業主作

出知情選擇。這不僅是程序上的支援，更是

情感上的陪伴。

有意見質疑特區政府的方案「浪費公帑」，

將其形容為「納稅人派錢」，甚至以「災民發

達」等冷血言論抹黑，更謔稱「等看集體縱

火」，這不但是對居民傷痛的二次傷害，更是
對文明社會底線的踐踏。事實上，受災樓宇經

專業評估已屬「內傷嚴重」，修復不具成本效

益，市場上亦無私人發展商願意接手。若特區

政府袖手旁觀，災民將陷入負資產與無家可歸

的雙重困境。特區政府主動介入，既是對基本
社會保障責任的履行，亦是以公權力化解市場
失靈的必要舉措。所謂「溢價」，實質是讓災
民在災後能保有最基本的生活尊嚴，絕非圖利
之舉。

此外，有意見質疑，宏福苑業主優先選購居

屋，會影響其他輪候市民的機會。事實上，未

來五年居屋供應量預計近5.9萬個，較本屆政

府上任時增加近五成；每年推售單位亦由約

4,000伙增至約9,000伙，未來更將達1.2萬伙。

在供應持續上升的背景下，「特設銷售計劃」

所佔比例有限，對整體市場影響輕微。將災民
優先安置扭曲為「插隊」，既不符事實，亦缺
乏同理心。一個文明的社會，理應以關愛互助
的態度和方式支援幫助受災難影響的人，而決
非對其惡意排擠。

對於絕少部分業主堅持「原址重建」，雖可

理解其情感寄託，但不可忽視的現實是，重建

需時至少九至十年，對年長業主而言，時間成

本遠高於金錢。特區政府的收購期限設於8月

底，意味着業主必須在半年內作出決定，若然

錯過這次機會，未來面對的將是無價無市的業

權枷鎖，與持續的居住不確定性。與其等待一

個遙不可及的家園，不如接受現行方案，利用

收購款項盡快安居。

至於未受大火波及的H座宏志閣，特區政府

選擇暫不納入收購範圍，是對私有產權的尊

重，亦是法律上的必要謹慎。若特區政府強行

收購完好樓宇，不僅可能面臨司法覆核風險，

亦會引發對公權力界限的質疑。然而，特區政

府亦表明，若業主達成高度共識，願意集體出

售，特區政府樂意探討可能性。這為宏志閣業

主留下自主決策的空間。未來涉及公契、地

契、物業管理等問題，確實複雜，但正因如

此，更需要業主之間理性溝通、權衡利弊，作

出最符合集體利益的選擇。

宏福苑長遠安置方案情理法兼顧 體現恩恤與公平並重


